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獎助蔣中正研究博碩士論文計畫
中華民國100年06月17日正教字第1000002392號函核定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9日正教字第1000004985號函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4月27日正教字第1010001690號函修正通過
一、目的：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鼓勵大學院校研究所博碩士班學生撰寫與蔣中正研究相關之學位論文，特訂定本計畫。
二、申請資格條件：
（一）現就讀於教育部立案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博、碩士班之研究生，修讀研究所一年以上課程，經提出學位論文研究計畫，並獲得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或所長核定通過者。
（二）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為80分以上。
（三）已獲其他奬（補）助者，不得申請。

三、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申請時間：民國10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以郵戳為憑）
（二）申請人須檢具下列文件：
1. 申請表及推薦書正本各乙份（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在學證明影本各乙份
3. 前一學年成績單或成績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4. 論文研究計畫書一式3份，格式採A4尺寸直式橫書，雙面印製並裝訂成冊。內容應包括研究題目、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成果、研究期程及參考書目等。
（三）收件地址：以掛號郵寄（10048）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收，並註明「申請蔣中正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助」。
四、獎助方式：
（一）博士班研究生以奬助1名為原則，奬助新臺幣20萬元（含稅）；碩士班研究生以奬助4名為原則，每名奬助新臺幣10萬元（含稅）。惟依年度預算及評審結果予以調整。
（二）獎助金分二期支付。第一期款於通過本處評選並簽約後撥付60%。第二期款於論文（含口試）完成並送交本處後再撥付40%。
（三）通過評審之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後30日內與本處簽訂獎助契約，逾期視同放棄。
（四）受奬助之論文應於契約簽訂日起，博士論文於3年內完成；碩士論文於2年內完成。完成之論文須於口試後二個月內檢送論文紙本3份（含中、英文摘要），授權書及電子檔各乙份，並於書名頁註明「本論文獲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博碩士論文獎助」等字樣。
五、評審作業：
（一）由本處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就論文研究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審。如申請人為評審委員指導或推薦者，該評審委員於評審時，應自行迴避。
（二）評審重點
1.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2. 文獻回顧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4. 預期成果
（三）101年12月5日前將評審結果以書面通知錄取者並上網公告。

六、權利及義務：
（一）受奬助人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論文，應最遲於期限屆滿前90日內，以書面向本處提出延期申請，經本處書面同意後，得延長1年。
（二）受獎助人應同意無償授與本處得不限地域、時間、方式，公開陳列、出版、展示、傳輸其論文著作全部內容之權利。
（三）本處如有需要，受奬助人應配合將其著作及研究心得發表於學術報告或期刊，或本處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七、違約處理：

（一）受奬助人若非不可抗力之原因，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論文者，本處得取消獎助資格，並追繳已撥付之獎助金。
（二）受獎助人應保證提供之文件確無造假，完成之論文著作未有抄襲、改作、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之事。如有上述情事，本處得取消獎助資格，受奬助人於30日內退還所有已撥付之獎助金，不得再行申請奬助。
八、本計畫未規定事項，除適用其他相關法規命令外，得依本處公告內容為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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